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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 年 2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 136 号苏垦大厦 12 楼 1208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7,279,9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097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亚东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 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朱亚东、董事兼副总经理丁涛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陈培红、

财务总监陶应美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264,272 99.9984 15,700 0.001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264,272 99.9984 15,700 0.001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544,944 99.4306 5,735,028 0.569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544,944 99.4306 5,735,028 0.569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544,944 99.4306 5,735,028 0.569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

72,367,846 99.9783 15,700 0.0217 0 0.0000

4
关于修订《重大交
易决策制度》 的议
案

66,648,518 92.0768 5,735,028 7.9232 0 0.0000

5
关于修订《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 的议
案

66,648,518 92.0768 5,735,028 7.923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3 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洪飞、陆佳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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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科瓴启（浙江）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与中科瓴启（浙江）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瓴启”）合作，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基金管理人兼普通合伙人
中科瓴启共同出资设立中科华夏富佳（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
企业”），基金总规模不超过 10,1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 上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2 月 1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波

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科瓴启（浙江）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9）。

二、投资进展情况
合伙企业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信息如
下：

1、备案编码：SAGX72
2、基金名称：中科华夏富佳（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管理人名称：中科瓴启（浙江）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瓴启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4、托管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将积极关注合伙企业的后续运作情况，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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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博众精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
动方案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4 年 2 月 5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苏州众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728,000 34.64

2 江苏博众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29,672,000 29.03

3 苏州众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00,000 2.42

4 苏州众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00,000 2.42

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806,437 2.20

6 苏州众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00,000 1.61

7 苏州众之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00,000 1.61

8 苏州众之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00,000 1.61

9 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招银成长贰号投资（深圳）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236,364 1.17

10 广东美的智能科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600,000 0.81

注：上表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本比例（%）

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806,437 10.56

2 苏州众之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94,291 2.58

3 上海南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土资产诚品十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150,000 2.31

4 上海南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土资产诚品七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88,228 2.25

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灵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13,376 2.06

6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899,813 2.04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22,658 1.96

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12,726 1.95

9 上海南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诚品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22,742 1.85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智远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486,854 1.60

注：上表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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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增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何培富先生、何璧颖女士、何壁宇女士分别计划自 2024 年 2 月 7 日及 2024 年 2 月 8 日起
的 6 个月内， 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择机增持
本公司股份，其中何培富先生本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700 万
元；何璧颖女士本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300 万元；何壁宇女
士本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
不超过 12 个月且首次增持与后续增持比例合计不超过 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和 2024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芜湖富春染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和《芜湖富春染织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培富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42,8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625%，合计增持金额为人
民币 5,903,873.56 元； 何壁宇女士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 243,2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24%，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2,623,962.20 元。 增持
金额已过半，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何培富先生、何璧颖女士及何壁宇女士将继续实施
本次增持计划。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培富先生、何璧颖女士、何壁宇女士。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何培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67,958,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38%；何璧颖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8,44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4%；何壁宇女士直接
持有公司股票 8,44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4%。

3、 本次公告前 12 个月内增持主体增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何培富先生自
2023 年 12 月 19 日起的 6 个月内， 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何培富先生拟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2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6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75）及 2024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芜湖富
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 12 个月， 本次增持主体何璧颖女士和何壁宇女士未披露过增持计
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决定对公司的股份进行增持。 本

次拟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其中何培富先
生本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700 万元；何璧颖女士本次增持股
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300 万元；何壁宇女士本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 300 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且首次增持
与后续增持比例合计不超过 2%。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分别自 2024 年 2 月 7 日及 2024 年
2 月 8 日起的 6 个月内内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和 2024 年 2 月 8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
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和《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进展
截至 2024 年 2 月 19 日，何培富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 542,8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625%，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5,903,873.56 元；
何壁宇女士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43,24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1624%，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2,623,962.20 元。 增持金额已过半，本次增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何培富先生、何璧颖女士及何壁宇女士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政策、证券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形，导致无法实

施或延迟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五、其他说明
1、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
2、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培富先生增持公司股
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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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岩新

能源”）系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涉案的金额：全资子公司松岩新能源返还原告贵州航盛锂能科技有限公司六氟磷酸锂

货款 9,166,816.� 09 元，赔偿损失 5,690,000 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 104,214 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结果，公司已

上诉，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情况以
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松岩新能源收到了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2023） 黔 0122 民初
1179 号”《民事判决书》，现将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8 月 11 日， 公司披露了全资子公司松岩新能源收到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传票

【案号（2023）黔 0122 民初 1179 号】，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贵州航盛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贵州航盛”）向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保全申请，要求松岩新能源支付违约
金 、 损 失 等 人 民 币 18,024,000 元 ， 并 冻 结 了 松 岩 新 能 源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全 南 县 支 行
（14003101040008255）银行账户资金 10,138,223.84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及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62）。

1、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原告：贵州航盛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
2、原告诉讼请求
因六氟磷酸锂产品《采购合同》纠纷，原告贵州航盛向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 2023 年 4 月 29 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HNHS230429001-X 的《采购合
同》，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前向原告交付 100,000KG 六氟磷酸锂；（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
民币 6,800,000 元；（3） 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 （违约金每日按照合同价款
18,400,000 元的 1%，自 2023 年 5 月 20 日起计算至实际发货之日止，暂计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

为人民币 11,224,000 元）；以上暂计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共计人民币 18,024,000 元。（4）判令本
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本次案件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贵州航盛变更了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 2023 年 4 月
29 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HNHS230429001-X 的《采购合同》于原告起诉之日解除；（2）判令被告
返还原告货款人民币 9,200,000 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人民币 9,200,000 元
为基数， 自 2023 年 5 月 4 日起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返还完毕之日止， 暂计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为人民币 72,015.55 元）；（3） 判令被告赔偿损失人民币 10,400,000 元；（4）判
令被告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照合同价款 18,400,000 元的 1%，自 2023 年 5 月 20
日起计算至实际发货之日止， 暂计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为人民币 11,224,000 元）。 以上暂计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共计人民币 30,896,015.55 元。（5）判令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
被告承担。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全资子公司松岩新能源收到了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2023）黔 0122 民初 1179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确认原告贵州航盛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9 日签订的《采购合同》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解除；
（2）被告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贵州航盛

锂能科技有限公司六氟磷酸锂货款 9,166,816.� 09 元，并赔偿损失 5,690,000 元；
（3）驳回原告贵州航盛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96,280 元，保全费 10,000 元（5,000 元 +5,000 元），合计
206,280 元，由原告贵州航盛锂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102,066 元，由被告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
有限公司负担 104,214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 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
中止、中断的规定。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结果，公司已上诉，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尚不能

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情况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公司
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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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源精电”、“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北京耐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数电子”）67.7419%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本次交易估值及定价尚未确定，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
年修正）》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更。

二、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12 月 25 日

（周一）开市起开始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 5 个交易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3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3-091）。

鉴于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耐数电子 100%股权
的各项工作，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 2023 年 12 月 30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 5 个交易
日，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3-092）。

2024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普源精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等相关
公告。 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1 月 9 日开市起复牌。

2024 年 1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北京耐数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关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科创公函【2024】000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披露
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北京耐数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关事项的问询
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组织相关各方展开《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披露了《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北京耐数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关事项的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等相关文件。

普源精电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耐数电子部分股权各项工作进展顺利，2024 年 2 月 7 日，北京
耐数电子有限公司完成了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就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章程（修订
案）、财务负责人变更进行了备案，并换发新的《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
重组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等。 本次交易能否
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公告本次
交易的最新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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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
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7,2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0）。

2024 年 2 月 19 日， 公司将上述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7,200 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保荐机构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209� � � � � � � � � � 证券简称：英集芯 公告编号：2024-010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4 年 2 月 19 日，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618,562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24,770,660 股的比例为 0.3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6.02 元 / 股，最低价为 11.26 元 / 股，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932,067.51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24 元 / 股（含），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2023 年 8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4）。

2024 年 1 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
资金总额的议案》。同意增加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即将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 截至

2024 年 2 月 19 日，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如下：
截至 2024 年 2 月 19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1,618,562 股，占公司总股本 424,770,660 股的比例为 0.3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6.02 元 / 股， 最低价为 11.26 元 / 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932,067.51 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2023 年

修订）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10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2024-006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 年 2 月 19 日，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00,010,000 股的比例为 0.0625%，回购
成交的最高价为 24.09 元 / 股，最低价为 23.54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77,496.99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
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0 元 /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3、004）。

二、 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2 月 19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股份 25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00,010,000 股的比例为 0.0625%，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4.09
元 / 股，最低价为 23.54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77,496.99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 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337�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普源精电 公告编号：2024-014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国
家知识产权局”）经审查决定，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阳科技”）拥有

的发明专利“一种矢量网络的测量装置及其测量方法（ZL201810016261.0）被宣告专利权全部无
效。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无效宣
告请求人。

3、是否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次收到《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不会对公司的日
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一、 本次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4 月，鼎阳科技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

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资子公司”）及神州技测（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神州技测”）侵害其专利权，案号分别为（2023）粤 03� 民初 3973� 号、（2023）粤 03� 民初

3974� 号、（2023）粤 03� 民初 3975� 号。 鼎阳科技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神州技测侵害了其发
明专利“触屏示波器的触控操作方法及数字示波器、信号测量装置（ZL202010283004.0）”、发明
专利“一种矢量网络的测量装置及其测量方法（ZL201810016261.0）”及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电
源环路检测装置（ZL201920670843.0）”。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2）。

2023 年 7 月，公司针对上述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专利无效宣告请求。 2024 年 2 月
7 日， 公司已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发明专利 “一种矢量网络的测量装置及其测量方法
（ZL201810016261.0）出具的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1 款的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公司就上述专利权所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进行了审查， 因其全部权利要求
均不具备创造性，宣告该专利权全部无效。

二、 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

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并高度重视公司诉讼事项，依法主张
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名誉和股东利益。 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按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333� � � � � � � � � � 证券简称：铂力特 公告编号：2024-013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 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3,233.37 91,807.86 34.23

营业利润 14,197.54 5,847.92 142.78

利润总额 13,859.68 5,647.74 145.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263.10 7,949.88 79.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72.16 2,975.34 248.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5 0.70 7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3 5.64 增加 2.9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59,458.73 303,156.60 117.5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77,059.77 152,937.31 211.93

股 本 19,228.86 11,310.78 7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24.81 13.52 83.5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233.37 万元，同比增长 34.23%；实现利润总额 13,859.68

万元，同比增长 145.4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263.10 万元，同比增长
79.4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72.16 万元，同比增长
248.60%。

报告期末总资产 659,458.73 万元，同比增长 117.53%；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77,059.77 万元，同比增长 211.93%；股本 19,228.86 万元，同比增长 70.00%。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以及研发投入，技术
实力进一步提升，继续深耕航空航天以及其他应用领域，持续开发新的设备型号，不断开拓新
的市场，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二）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4.23%，主要系公司产能扩大及市场应用领域的拓展，3D� 打印定

制化产品和自研设备的营业收入均大幅增长所致。 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均大幅度增
加，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大幅度增长以及计提股份支付费用减少所致。

报告期末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同比大幅增加，主要系 2023 年 12 月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3�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3 年年度报告为准，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
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88510� � � � � � � � � � � 证券简称：航亚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2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4,372.32 36,251.37 49.99

营业利润 9,603.94 1,507.26 537.18

利润总额 9,594.28 1,624.95 490.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021.20 2,006.22 349.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334.76 1,520.07 448.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5 0.08 3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9% 2.09% 增加 6.9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59,075.99 144,240.34 10.2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04,894.81 95,755.60 9.54

股本 25,838.26 25,838.26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4.06 3.71 9.43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3 年度报告

中披露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4,372.32 万元，同比增长 49.9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9,021.20 万元， 同比增长 349.66�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334.76 万元，同比增长 448.31%。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59,075.99 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 10.29%；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 104,894.81 元，较报告期初增长 9.54%。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49.99%，主要原因系国际国内业务总量持续保持稳定

增长所致；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537.18%，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490.4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同比增长 349.66%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448.31%，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337.5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汇率变动
收益、产品结构优化、批产规模效应提升及内部开展精益管理、提升质量绩效等其它管理挖潜
降本增效所致。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

所载 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 2023 年度报告中经审计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0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0115�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 2024-007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运营情况
2024 年 1 月，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公里计）同比上升 65.95%；旅客周转量（按客运人公里计）同比上升 87.97%；客座率为 77.42%，同比上升

9.07 个百分点。 2024 年 1 月货邮周转量（按货邮载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 148.44%。
2024 年 1 月，本公司国内、国际、地区市场的主要新开、复航、加密航线情况如下：
国内市场，新开北京大兴 - 长白山、成都天府 - 揭阳潮汕、武汉 - 南充等航线；复航兰州 - 深圳、成都天府 - 桂林等航线；加密上海虹桥 - 海口、上海虹桥 - 南宁、上海虹桥 - 兰州、上海浦东

- 锦州、北京大兴 - 银川、广州 - 西安等航线。
国际市场，新开三亚 - 上海浦东 - 伦敦希斯罗、北京大兴 - 吉隆坡、兰州 - 普吉等航线；复航武汉 - 曼谷等航线；加密上海浦东 - 伊斯坦布尔、上海浦东 - 悉尼、上海浦东 - 大阪、上海浦东

- 福冈、上海浦东 - 札幌、上海浦东 - 冲绳、昆明 - 普吉等航线。
地区市场，加密北京大兴 - 香港、西安 - 澳门等航线。
二、飞机机队
2024 年 1 月，本公司引进 1 架 A320 系列飞机，退出 1 架 A320 系列飞机。 截至 2024 年 1 月末，本公司合计运营 782 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 301 架，融资租赁飞机 256 架，经营租赁飞机 225 架。
飞机机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架

序 号 机 型 厂商 自有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小计
宽体客机 52 49 5 106
1 B777 系列 波音 10 10 0 20
2 B787 系列 波音 3 7 0 10
3 A350 系列 空客 7 13 0 20
4 A330 系列 空客 32 19 5 56
窄体客机 241 198 220 659
5 A320 系列 空客 134 127 118 379
6 B737 系列 波音 104 70 102 276
7 C919 商飞 3 1 0 4
支线客机 8 9 0 17
8 ARJ系列 商飞 8 9 0 17
合 计 301 256 225 782

三、主要运营数据
2024 年 1月月度完成数 2023 年 1月月度完成数 同比增长 2024 年 1月累计完成数 2023 年 1月累计完成数 同比增长

客运数据
可用座公里
（ASK）
（百万）

24,876.73 14,990.74 65.95% 24,876.73 14,990.74 65.95%

－国内航线 17,783.16 14,196.53 25.26% 17,783.16 14,196.53 25.26%
－国际航线 6,509.17 656.34 891.74% 6,509.17 656.34 891.74%
－地区航线 584.40 137.87 323.88% 584.40 137.87 323.88%
客运人公里
（RPK）
（百万）

19,259.27 10,245.86 87.97% 19,259.27 10,245.86 87.97%

－国内航线 14,043.36 9,707.44 44.67% 14,043.36 9,707.44 44.67%
－国际航线 4,799.66 438.33 994.99% 4,799.66 438.33 994.99%
－地区航线 416.25 100.09 315.88% 416.25 100.09 315.88%
载运旅客人次（千） 11,281.91 6,901.97 63.46% 11,281.91 6,901.97 63.46%
－国内航线 9,843.16 6,753.32 45.75% 9,843.16 6,753.32 45.75%
－国际航线 1,145.64 80.12 1,329.91% 1,145.64 80.12 1,329.91%
－地区航线 293.11 68.53 327.71% 293.11 68.53 327.71%
客座率(%) 77.42 68.35 9.07pts 77.42 68.35 9.07pts
－国内航线 78.97 68.38 10.59pts 78.97 68.38 10.59pts
－国际航线 73.74 66.78 6.96pts 73.74 66.78 6.96pts
－地区航线 71.23 72.60 -1.37pts 71.23 72.60 -1.37pts

可用货邮吨公里（AFTK）
（百万） 874.99 418.68 108.99% 874.99 418.68 108.99%

－国内航线 389.05 287.01 35.55% 389.05 287.01 35.55%
－国际航线 465.18 125.01 272.11% 465.18 125.01 272.11%
－地区航线 20.76 6.66 211.71% 20.76 6.66 211.71%
货邮载运吨公里（RFTK）
（百万） 321.33 129.34 148.44% 321.33 129.34 148.44%

－国内航线 94.72 59.69 58.69% 94.72 59.69 58.69%
－国际航线 224.50 68.88 225.93% 224.50 68.88 225.93%
－地区航线 2.10 0.76 176.32% 2.10 0.76 176.32%
货邮载运量
（公斤）
（百万）

96.74 50.61 91.15% 96.74 50.61 91.15%

－国内航线 61.89 39.78 55.58% 61.89 39.78 55.58%
－国际航线 32.99 10.15 225.02% 32.99 10.15 225.02%
－地区航线 1.86 0.68 173.53% 1.86 0.68 173.53%
货邮载运率(%) 36.72 30.89 5.83pts 36.72 30.89 5.83pts
－国内航线 24.35 20.80 3.55pts 24.35 20.80 3.55pts
－国际航线 48.26 55.10 -6.84pts 48.26 55.10 -6.84pts
－地区航线 10.14 11.48 -1.34pts 10.14 11.48 -1.34pts

可用吨公里（ATK）
（百万） 3,113.89 1,767.85 76.14% 3,113.89 1,767.85 76.14%

－国内航线 1,989.54 1,564.70 27.15% 1,989.54 1,564.70 27.15%
－国际航线 1,051.00 184.08 470.95% 1,051.00 184.08 470.95%
－地区航线 73.35 19.07 284.64% 73.35 19.07 284.64%
收入吨公里（RTK）
（百万） 1,998.28 1,015.47 96.78% 1,998.28 1,015.47 96.78%

－国内航线 1,316.91 898.73 46.53% 1,316.91 898.73 46.53%
－国际航线 643.13 107.41 498.76% 643.13 107.41 498.76%
－地区航线 38.24 9.34 309.42% 38.24 9.34 309.42%
综合载运率(%) 64.17 57.44 6.73pts 64.17 57.44 6.73pts
－国内航线 66.19 57.44 8.75pts 66.19 57.44 8.75pts
－国际航线 61.19 58.35 2.84pts 61.19 58.35 2.84pts
－地区航线 52.14 48.97 3.17pts 52.14 48.97 3.17pts

注：货运数据仅为客机腹舱及客改货相关数据，表中不含全货机机队数据。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运营数据根据本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上述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本公司保留根

据审计结果及实际情况调整运营数据的权利。 本公司披露的月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以上数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www.ceair.com）上发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19 日


